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11月16日（星期一）12時55分至13時45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九樓大禮堂
主　　席　萬委員美玲
協商主題　委員謝衣鳯等23人擬具「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孟楷等18人、委員林奕華等19人分別擬具「學校衛生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學校衛生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國書等17人擬具「學校衛生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奕華等17人擬具「學校衛生法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張育美等19人擬具「學校衛生法第七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育美等18人擬具「學校衛生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溫玉霞等22人、委員張育美等17人、民眾黨黨團、委員林奕華等20人、委員呂玉玲等20人、委員萬美玲等18人分別擬具「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正鈐等23人擬具「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三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萬安等21人、委員魯明哲等22人、時代力量黨團、委員賴士葆等19人、委員洪孟楷等17人分別擬具「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學校衛生法增訂第二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
主席：現在開始開會。
針對上一次的學校衛生法，我們保留10條留待今日來進行協商，而在這10條當中有些還需要教育部、衛福部或其他相關部門提供資料或意見。今天就從比較是重點的第二十三條開始進行協商，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請鄭委員運鵬發言。
鄭委員運鵬：我先代表民進黨黨團作原則性的說明。學校衛生法在教育委員會審查時，我相信每一條都有充分表述，在整體修法裡不止是關於美豬及美牛，還有其他關於學校的護理衛生人員等。當時在談完之後，也要謝謝召委，有些部分還需要再處理，我們就留在委員會。有關美豬及美牛的部分，大家都知道到明年8月都應該是大事情，那部分就先保留協商，而今日是委員會裡的第一次協商。
民進黨黨團在此要表達，這個協商是個過程，委員會完後一定是院會，在委員會時我們就有表達保留到院會送朝野協商。今天召開委員會層級的協商，我們予以尊重，我們黨團還是希望在委員會已經處理的條文能繼續保留送游院長錫堃協商。我表達我們以上的立場，我也簽到了。
主席：謝謝鄭委員，不過在上一次會議當中，那時候民進黨委員都滿強烈希望移到這一次的委員會朝野協商，我們根據上次的會議紀錄，今天應該在委員會裡，針對協商好好來作說明。今天最好在委員會的協商裡就能達成共識，我認為這對法案也會更有效率。我們從第二十三條開始，好不好？鄭委員，我們先談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原來有三個版本，第一個是萬美玲委員的版本，第二個是時代力量黨團的版本，第三個是民眾黨黨團的版本。我本人的版本與民眾黨黨團的版本，今天已經整併成一個版本，現在會發到各位委員的手上，請大家先看一下。
鄭委員運鵬：我請教一下，現在的第二十三條只有兩個版本，一個是時代力量黨團的版本，另一個是國民黨黨團及民眾黨黨團合併的一個版本嗎？
林委員奕華：我們合成一個版本，算是政黨協商達成的一個版本。
鄭委員運鵬：OK！我瞭解。
林委員奕華：應該說萬美玲委員的版本，之前國民黨黨團是以其版本當成國民黨黨團的版本。現在高委員虹安的版本算是民眾黨黨團的版本，目前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裡有三個政黨，起碼在國民黨及民眾黨的部分，我們是合成一個版本，算是委員會裡的政黨協商有邁出這一步，即在野部分已經形成共同的版本。
主席：好，那這樣子，我們手上都有拿到，關於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的修正動議，萬美玲委員版本及民眾黨黨團版本都在各位手上，請問大家看書面資料就可以了，還是要再唸一次？好，我們還是先宣讀修正動議部分。
委員萬美玲等修正動議（學校衛生法）：
第二十三條　學校供應膳食者，應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以及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提供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之餐食，實施健康飲食教育，並由營養師督導及執行。
學校供應膳食，應提供蔬食餐之選擇。
第一項學校供應膳食其食材應優先採用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證之本國優良農業產品，並以在地優先為原則。
前項農業產品禁止使用含乙型受體素、基因改造之生鮮食材及其加工品、再製品。
提案人：萬美玲　　高虹安　　林奕華　　鄭正鈐　　李德維
主席：針對現在整併後的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林委員奕華：不好意思，我後來讀了一下，我們講的應該是所有農產品都禁止使用含乙型受體素及基因改造，但「前項」的話會不會只限定在本國？這個版本當初是因為民進黨的委員有人表示認同，所以我們就用這個版本作為協商的版本，因為想說民進黨委員可能會接受。當時黃國書委員、他們都說這個版本還不錯……
鄭委員運鵬：他不是講這條。
林委員奕華：他們提到第二十三條萬美玲委員版本都說還不錯啊！
主席：陳椒華委員也到現場了，我們現在談的是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針對上一次所提的3個案子，現在將萬美玲委員提案與民眾黨黨團提案整併，不曉得時代力量……
陳委員椒華：經過上次的討論，多數政黨也認為我們的版本是可以討論的，如果依照時力的版本有什麼需要修的部分，也請大家提出來，就是以我們的版本來做修改。
林委員奕華：我們先確定一下，修正後的版本跟原來的版本應該是「優先」改為「應」？沒錯嘛！所以本來是「優先」，現在改為「應」……
高委員虹安：「優先」拿掉了。
林委員奕華：沒有，沒有「應」，只有「優先」，它把「優先」拿掉了。原條文是「優先」，還是要跟原來的條文對照，我們現在是「應」，所以就沒有「優先」，等於是學校部分一律要採用的意思。
主席：林奕華委員，你可不可以直接把文字再唸一次？這樣會比較清楚您要修正的地方。各位委員，如果你們有要更改的，是不是可以在說明完畢之後，把你們想要更改的條文清楚的唸一次？這樣會比較正確。
陳委員椒華：我們的版本是「應採用國內在地食材」，我看萬美玲委員及高虹安委員的版本是「以在地優先為原則」，所以我建議還是以「應採用國內在地食材」，這個跟「優先為原則」有一點不一樣，就是我們這個……
主席：陳椒華委員，跟您解釋一下，我們要使用本國的優良農業產品，那「在地」是儘量以該區域優先，所以是以本國的，跟你們提案的「應採用國內在地食材」，其實是一樣的。
高委員虹安：我這邊也說明一下，我看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跟目前國民黨跟民眾黨整併出來的修正動議，其實意思是一模一樣，只是在文字說明上不同。重點就在於目前學校供應的膳食一定要採用本國的優良農業產品，這個在時在力量的說明裡面也是完全一樣的，只是我們用的字是「應」，在時代力量版本特別提到的是豬肉、牛肉生鮮食材，可能差別在這個地方。
陳委員椒華：好，我瞭解。現在如果大家都能夠接受，就看執政黨的態度怎麼樣。
林委員奕華：我跟陳椒華委員先說明目前的狀況，本來是有3個版本，包括時力、民眾黨以及我們國民黨團萬美玲委員的版本，現在我們先把兩個版本整併，後來會採用萬美玲委員的版本，就是因為它裡面提到，第一個，本來是「優先」改為「應」，那「應」的話就一定要使用本國的優良農業產品。至於後面的部分，剛剛也有說明，並「以在地優先為原則」，所謂的「在地優先」，比如彰化縣要以彰化縣在地的、桃園就以桃園在地的，所以這個跟時代力量版本理念上還滿一致，其實我們也希望，如果時代力量也覺得這個版本可以，我們今天在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政黨協商起碼可以先有一個共識。
陳委員椒華：瞭解。對於現在時力以及現在提出的新的版本，我也想聽聽執政黨是不是可以接受。
高委員虹安：不好意思，我再補充一點，他們剛剛已經說明了。我先講好不好……
主席：先請高委員虹安發言。
高委員虹安：補充一下，我看到目前時代力量、國民黨跟民眾黨的修正動議有一個差別，我還是要提出來，因為文字上面是不太一樣的。時代力量是指使用豬肉跟牛肉時應採用，所以意思代表說，除了豬肉跟牛肉以外的農產品，在時代力量的提案裡面並未限制一定要使用國內的在地食材，這部分可能是兩邊整併後唯一不一樣的地方需要討論的。最近教育部也多次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接下來從明年開始所有學校的膳食都會使用國內在地的農產品，我想這部分對於我們的提案來講應該也沒有衝突，所以就看時代力量是不是要把提案跟我們做同樣的修正說明。
主席：謝謝高虹安委員。
陳椒華委員現在應該很瞭解國民黨黨團萬美玲委員跟民眾黨黨團整併後的案子。
陳委員椒華：對，我瞭解了。
主席：時代力量是否願意跟我們一起併成一個案？
陳委員椒華：現在我提出，假如併在一起，如果執政黨不接受「含乙型受體素」這樣子的文字，這個案子可能就不會通過。如果我們還是保留我們的版本，然後到協商的時候再看看是不是有機會通過，因為在之前委員會的時候，執政黨沒有說一定反對這個版本，差別就在這裡。你瞭解我的意思嗎？
主席：陳椒華委員，您的意思是，如果執政黨不願意在第二十三條加入「禁止使用含乙型受體素」這一項，您認為沒辦法得到他們的支持，時代力量的案子就不會通過，為求能夠通過您的案子，所以沒辦法整併在一塊？
陳委員椒華：沒有，我是說，假如我們沒有把「乙型受體素」加進去，得到共識的機率是不是比較高，所以大概是這個意思。
主席：是跟民進黨黨團的共識，還是跟社會大眾的共識？
陳委員椒華：我們黨團之前討論過，就是先不把「含乙型受體素」放進去，差別在這裡。
林委員奕華：委員，我會建議您，因為您今天代表時力，您可以直接問一下，如果他願意接受你們的版本……
主席：林奕華委員，這樣好了，我來處理陳椒華委員的意見，因為民進黨團代表鄭運鵬委員也在現場，就由鄭運鵬委員來回答，好不好？
鄭委員運鵬：剛才我原則性已經說明得很清楚，在委員會審查時也講得很清楚，我們認為在學校衛生法裡面透過跟廠商的合約，昨天蘇貞昌院長也特別到嘉義去把定型化合約也做了一個宣示，這樣就足夠了。每一個政黨有不同的堅持，我們都尊重，包含時代力量也有他們自己的看法，我們沒辦法強迫你們，所以針對今天的結論，我們希望這幾條修法的法條還是保留到院會送協商，好不好？原則性我先講，至於你們要怎麼談，我也沒辦法代表你們，我也沒辦法強迫你們有結論，好不好？
主席：鄭運鵬委員，我先請教您，上一次開會的時候，民進黨黨團教文會的委員決議要把這個案子保留到委員會朝野協商，所以今天的朝野協商，我們還是不進行就是了，是嗎？
鄭委員運鵬：不是，現在就在朝野協商啊！
主席：我知道，你現在的主張跟上一次開會的會議結論不一樣。
鄭委員運鵬：委員會朝野協商完，再來就是院會朝野協商，那時候我們黨團就表達得很清楚，這個議題一定是院會層級朝野協商。今天是委員會的協商，我尊重你們的協商，我也來了，我是黨團代表，我在這邊說明，也有人特別錄影，雖然這邊有直播，所以我知道你們每一個動作都有討論過，這個我尊重國民黨黨團，好不好？
主席：你想太多了。
鄭委員運鵬：也的確是如此……
林委員奕華：想太多啦！
鄭委員運鵬：沒關係啦！我代表……
主席：鄭運鵬委員不用想那麼多，做該做的事！
鄭委員運鵬：沒關係，大家做自己該做的事情，我也不是來這邊吵架。我如果要吵架就不必來了，好嗎？你們請我留下來，我也留下來了，好不好？就是大家繼續談，我們都尊重，但這個議題一定是到院會送朝野協商，你們不會誤解，我也沒有表達錯誤，至於大家有各自不同的理解……
林委員奕華：對啦！只是我們本來滿希望能夠在本委員會達成共識，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我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已經是第二年的時間，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幾乎沒有一個法案，連那麼困難的教師法都在自己的委員會就解決了，所以本來也是希望，其實這件事情很單純，我們覺得很單純，當然我們今天願意相信部長的承諾，但是終究我們希望是一個制度……
鄭委員運鵬：林奕華委員，你是黨團幹部，我也是黨團幹部，如果這個事情有這麼單純，你們不會在院會占了9次，到現在還沒辦法施政總質詢、沒辦法報告，所以這個事情本來就有很高度的政策性跟高度的政治性，我們大家互相尊重，你要說單純，這就不太可能了嘛！
林委員奕華：但這是對孩子的，不是啦！這比較單純，因為這是對學生……
鄭委員運鵬：你們攻占議場9次能夠有多單純？
林委員奕華：不是……
鄭委員運鵬：你們要如何交代？你們把一隻豬放在議場上9次，人像也愈做愈多，對不對？這本來就不單純嘛！
主席：這個對學校、對孩子……
高委員虹安：我們可不可以回到黨團協商的內容……
主席：各位委員，我們還是回到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繼續朝野協商，我們以最有建設性的作法，這樣好不好？因為學校衛生法很單純，我們就是對學校、對學生，其實沒有什麼政治性的問題。既然上一次的會議結論，民進黨黨團委員也同意、也贊成，要進到下一次委員會朝野協商，所以今天應該可以針對這個部分好好來進行。這一次國民黨黨團萬美玲委員的版本跟民眾黨黨團的版本整併在一起，想要再請教陳椒華委員，我們3個黨團的案子可否整理成一個動議？
陳委員椒華：目前我們的版本跟民眾黨、國民黨版本的意思是一樣，只是沒有把瘦肉精、乙型受體素加進去。現在如果要送協商，我們就支持送協商，目前就維持我們的版本。
高委員虹安：主席，我說明一下，其實時代力量跟我們的版本還是有一個不同點，就在於如果沒有把禁止使用含乙型受體素明文寫在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裡面的話，以時代力量的版本會有一個問題，未來如果國內廠商使用乙型受體素的時候，在這樣的法條裡面還是可以過關，這個跟目前教育部團膳合約裡面寫的禁止使用含乙型受體素，其實是有所謂的衝突，未來如果政策上或其他改變的時候，反而母法會比教育部團膳合約來得寬鬆，所以還是要請陳椒華委員、時代力量的版本要再思考一下，你如果沒有把這句話寫進去，就只有在地的話，未來還是會有這個問題。
陳委員椒華：因為食材的部分或者是其他政策還是會滾動式改變，如果目前這個版本就能夠代表在學校完全不會有含瘦肉精的食材，我想就先讓它過，因為這是比較正面表列，很抱歉，我們就是維持時力這個版本，謝謝。
主席：好，謝謝。時代力量版本的堅持，我們知道了。
部長有沒有要表述的？
潘部長文忠：很感謝委員以及各黨團對於學生供膳這方面的關注，也督促教育部一定要落實，原先在8月28日的對外說明，國內學校用膳一定要採用國產豬肉跟牛肉等相關食材。我也跟委員報告，在教育部公布這樣的資訊之後，也具體的與縣市、團膳業者、專家學者以及中央幾個部會會商整個採購契約，在大家形成共識之後，在食材來源就很明確地，對於這方面有很清楚的規範，落實當時對外的政策說明，在罰則方面也採取加重處分的措施。最新的進度是在11月13日正式函頒給各個縣市跟學校，我想這部分比原來預計再提前半個月，主要也是希望各學校在這個階段可以順利完成補約或換約，確實執行未來團膳所使用的肉品，包含加工、再製等等，一律都使用國產的食材，在修訂後的契約範本也非常明確的呈現，這是目前已經執行的進度，也跟委員報告，也讓全國的家長瞭解與放心。
對於委員及各黨團的版本，上次本來召委希望教育部能夠綜整，這個對教育部來說確實比較不容易，包含剛才在談時代力量的版本，主席這邊也有一些想法，所以這一點，我感謝委員對校園供膳與孩子用餐這部分的關注，至於版本或內容還是尊重委員及大會立法修法的權責。以上。
主席：謝謝部長。
我再補充說明一下，這一次修正動議的部分，在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除了我們國民黨黨團教文會委員以及民眾黨高虹安委員簽署之外，還有無黨的高金素梅委員也一起來簽署，是不是請高金素梅委員也說明一下？
高金委員素梅：對於這件事情，大家都講得非常清楚，為了180萬個孩子的健康，這180萬個孩子就是未來的國力，如果大家認為豬都不能夠使用萊克多巴胺，學校卻未明確指出不可以使用，我還是要回到非常多的基層民眾在問的問題：豬都不能吃的東西，為什麼要給我們人吃？如果明年1月1日真的沒辦法禁止蔡英文政府讓它進來的話，最起碼這180萬個孩子的健康要被保障。我還是要再強調，禁止基改的東西都能夠明文規定在法律上，不能夠讓動物吃的萊克多巴胺，為什麼不能夠明文規定於法條當中？所以，我希望在場的每一位，讓我們一起堅持、顧慮這180萬個孩子的健康，不管是行政官員或公務人員，你們全都有下一代，所以連這樣的部分，你們都沒有辦法堅持的話，當有一天你們離開自己的崗位，你們會對不起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請立法院的在野黨派，我們更應該要堅持，尤其是不分區的專業立委，同時我要點名民進黨的朋友，如果你是以專業不分區立委的身分進來的話，你更應該要堅持你的專業，捍衛國人的健康。謝謝。
主席：好，謝謝高金素梅委員，也謝謝你的簽署。針對第二十三條的修正案，今天的朝野協商目前沒有達成共識，但是我們今天有了一個新的進度，就是國民黨萬美玲委員的版本，獲得民眾黨高虹安委員以及無黨籍高金素梅委員共同支持，我們簽署了現在新的整併版本，這個整併的版本各位手上都有，很清楚，我們修正的地方就是「學校供應膳食其食材應採用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證之本國優良農業產品，並以在地優先為原則。前項農業產品禁止使用含乙型受體素、基因改造之生鮮食材及其加工品、再製品。」。
今天比較遺憾的是沒有得到時代力量黨團及民進黨黨團這2個黨團的支持，我們已經都簽署完成，我們還是希望會後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能夠共同簽署來支持我們這樣的修正，關於這個案子，我想我們再擇期繼續協商？
高委員虹安：主席，下一次再協商是教育部還是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準備的？這應該是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準備的吧？
主席：教育部。
高委員虹安：我們上次在委員會就討論說當天決議只送萬美玲委員的版本、民眾黨黨團版本與時代力量黨團版本，可是我們這次第二十三條還是列了所有的版本，這在下一次我們進行協商的時候，是否可以幫我們先把進度更新出來？不然今天我們在審查時，全部進度又跟上一次進度完全一樣，那我們上次審了一整天真是……
潘部長文忠：主席歸納的。

高委員虹安：所以我們就照著上次主席歸納的東西以及審查的進度，把提案、草案更新，好不好？謝謝。

林委員奕華：關於其他條文，我是建議召委還是把它run一次，反正他如果沒有來協商，就代表他沒有意見，而且說實在的，其他的爭議也跟這個部分比較無關。
主席：好，第二十三條就照剛才上述的宣告處理。
我們現在繼續依序從第七條的部分開始，第七條就是校護比……
林委員奕華：關於校護比這條，因為那次我剛好不在，所以沒辦法發言，其實有關校護比跟營養師的部分，我都建議先留在本委員會……
主席：校護比他們有說他們不堅持……
林委員奕華：我不是說不處理，而是建議未來再處理。
高委員虹安：主席，我幫大家回顧一下，上一次我們在談的時候，其實我們是談到後面那條關於食品營養師時，我們有回頭去檢視第七條的護理師是不是也應該要保留到委員會下一次的時候，就是我們在審包含學校的飲食管理法要新立法的部分再一併的討論，所以當時其實國民黨團的洪委員不堅持一定要出委員會，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協商的程序上是否可以做這樣的處理？
主席：針對第七條以及我們……
林委員奕華：我不是說不處理，而是退回委員會，後續討論再一起……
高委員虹安：先不要出委員會的意思？
林委員奕華：對，先不出委員會。如果我沒記錯，營養師的部分可能應該已經沒有在裡面了，因為我當時就主張營養師先暫時留在委員會，所以應該沒有列入協商的範圍。
主席：提案人洪委員孟楷剛才也有講，就這條部分他沒有那麼堅持，就看後續教育部提供相關的資訊或是有更好的建議跟作法，所以第七條就保留，一樣留在委員會。
接下來我們進行第十三條，第十三條有關防疫物資的部分沒有問題吧？
我重新宣告，第七條的部分按照上一次會議的結論，就保留送院會協商。現在從第十三條繼續往下，就這部分我要跟教育部講一下，日後如果我們上次會議已經處理過的，是不是可以不要再這樣子送上來？因為這樣代表你們上一次開會的時候是不是沒有那麼用心？
林委員奕華：我們沒有拿到委員會的這一本……
主席：就算你拿到了，上面也不會有結論……
林委員奕華：我們都沒有這本資料，這應該是委員會的資料，怎麼會是黨團的資料？這不是委員會的資料嗎？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這邊已經有共識的，到院會就不用再協商，因為一般都這樣做，有些條文……
主席：我先講一下……
林委員奕華：我建議召委我們再協商一次，說實在的，當時是因為跟第二十三條有關，可是其中有很多條文，事實上我們委員會是可以達成共識的，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到院會協商，就我們有共識的條文，我們在這邊……
主席：出委員會了是不是？
林委員奕華：送院會之前可以在委員會協商，我們這也是協商。

高委員虹安：主席，我有一點不同意見，我覺得現在開放萊豬、美牛進口其實在時間上有一點倒數計時，已經不到50天了，所以如果這次學校衛生法的修法跟我們接下來的校園食安問題有關的話，那當然要討論，我們覺得今天就把它協商完送進去，才會有進度，不然如果我們還要擇期再審，即為了其他的案子再審的話，我們的時間又會花更久，主席這邊是不是可以確認一下程序？因為其他的條文，包含第七條、第十三條的主要提案委員自己都沒有來參加，我們也很難在這裡幫他們作任何發言。針對第二十三條，今天我們是不是還是有一個進度，就是讓其出委員會進院會去做朝野協商呢？否則會完全沒有進度啊！
林委員奕華：我建議其他條文，比如第七條教育部認為目前還不可行，我們是不是就在這邊先結束……
高委員虹安：我們是不是在程序上快速將條文走過一次，第七條、第十三條……
主席：現在我們正式進入會議討論，很簡單，現在有10條，對不對？各位委員，不好意思，我們的時間真的很有限，今天還有很多校長在現場，如果到兩點我們還沒有辦法進行朝野協商且有一個結果的話，就會耽誤到很多的時間，如果再排也是兩個禮拜以後的事情了。我拜託在現場進行朝野協商的委員，注意力能稍微集中一下。在上一次會議完畢以後，今天我們有10條要進行朝野協商。原則上，在上次有談到都是要送院會，不過在送之前，因為部長今天也在這裡，我們可以一條、一條就每一條的條文內容來進行討論，並在討論完畢後，將討論的結果不管是有共識或沒有共識，我們都一起送出去。林委員奕華有沒有問題呢？
林委員奕華：一般來講，如果有共識的話，協商就不用再討論了。
主席：高委員虹安、鄭委員正鈐、李委員德維及陳委員椒華有沒有問題呢？好，我們就按照這樣來做，先從第七條開始，本條是關於校護比的部分，雖然提案委員不在，不過我們可以看一下。提案委員洪孟楷剛剛有講，他也不是非常堅持，不曉得教育部的看法為何？
潘部長文忠：因為涉及到員額編制，這部分確實真的比較需要與地方一起會商，尤其是與此有關的，還有其他面向的員額。如果是我們單一的部分，我比較建議應該在審查專法時再來討論，這樣會比較……
主席：部長，我們都講重點，在人數的部分，我們要再進行討論，提案人洪委員孟楷在法條的最後面，即學校不得對前三項之護理、醫事人員指派非屬學校衛生之工作事項，提案人非常堅持這一點，我們也覺得護理人員應該做護理人員應該做的事，部長對這部分應該沒有意見吧？
潘部長文忠：上次我答詢的時候，也跟大家報告過，因為有些學校的規模非常小，只有少數的人員，如果我們立法讓它一定要用到這麼強的「不得」，在學校的執行上將會窒礙難行。如果是大型規模的學校，也會有各自編制的人員，而小型學校的人不多，加上限制非常多時……
主席：我覺得部長這種講法是不對的，小型學校難道就因為資源給得不夠，所以護理師就必須要除草，然後還要去做一些勞動的工作嗎？這樣好像也不太對啊！我覺得法令明文去保障他們，這也沒有錯啊！
潘部長文忠：我只是從學校經營的實務來向委員報告，當然都會尊重委員，林委員也在現場，他擔任過兩個縣市的局處長，當然會知道這種事情，如果在這裡就說誰一定做什麼，或誰一定不做什麼，何況也不會找護理人員去割草，沒有這一件事情啦！
主席：好，這一條前段的部分，我們尊重部長，至於有關人數的部分，我們再來商議。有關後段的部分，即不得從事學校衛生之外的工作部分，我們就一樣送院會協商。
第十三條是黃委員國書的提案，針對學校裡的防疫物資應該適當準備，請部長說明。
潘部長文忠：黃委員這個提案都是在提醒，教育部並沒有實質去影響或不影響什麼，只是委員要斟酌需不需要在此時為了修條文再去修呢？因為他寫的內容，其實就是一個強調啦！至於作法上，其實在其他辦法都有了。
主席：本條若沒有其他意見，我們送院會協商。
林委員奕華：我們是要按照這個文字，還是不按照這個文字？
主席：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當然按照提案的意見。
現在進行第十九條。
潘部長文忠：這與剛才的很像，意思都是……
主席：第十九條的部分是加強環境保護。提案人張委員育美不在現場，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按照提案人的條文保留送院會處理。
接下來就是剛才第二十三條的部分。就按照剛才的結論宣告，由國民黨團萬美玲的版本，以及民眾黨……
高委員虹安：第二十條呢？
主席：第二十條是辦理社區健康促進等等，其他委員如果沒有什麼意見，我們也按照提案人張委員育美的提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二十三條的部分，我再重複一次，就按照國民黨黨團萬美玲委員的版本，以及民眾黨黨團的版本，而無黨籍高金委員也有簽署，讓我們用這樣的一個版本送院會，有沒有意見呢？這部分我們送院會處理，另外還有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的第二十三條，也一樣一併送院會處理。
接下來處理第二十四條。即對於電子煙、加熱式菸品，還有附屬零件的一些規範，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樣的意見？
林委員奕華：其實我們的意思都差不多，應該全面禁止含有尼古丁成分之電子煙和新型態菸品，我的文字與張委員育美及洪委員孟楷的意思也一樣，我們就擇一版本，因為這都是有共識的部分，我想部長應該也不會反對，未成年本來就應該要禁止，包括菸品及電子煙及新型態菸品都應該要禁止。
主席：如果這三位委員的三個版本都沒有太大的歧見，意思也都一樣的話，部長覺得哪一個版本的文字表述最能接受，我們就用那個版本送院會處理。
潘部長文忠：我向主席及委員報告，因為上次特別提到這個提醒很重要，不過這部分本來就在衛福部修訂的菸害防制法裡，而本法要不要另定，我們尊重委員。
林委員奕華：這兩個是不一樣的，中央的部分沒有針對未成年，我們的部分是強調未成年，第二十四條原條文裡有寫應全面禁菸，我們只將新型態的放進來而已。
主席：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因為洪委員孟楷及張委員育美均不在現場，我們是不是以林委員奕華的案子保留送院會處理，在場委員有沒有意見？
林委員奕華：我加兩個字，應全面禁菸及禁止含有尼古丁成分之電子煙和新型態菸品，即加「禁止」兩字。
主席：針對第二十四條，林委員奕華提出的修正動議，就是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全面禁菸及禁止含有尼古丁成分之電子煙和新型態菸品，並不得供售菸、酒、檳榔、尼古丁產製品及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我們將修正動議的部分再修正一下，就以林委員奕華修正後的版本保留送院會處理。
接下來是第二十四條之一。
林委員奕華：對於禁止販售含高鹽、高油、高脂……
主席：第二十四條之一是林委員奕華的提案，部長可以接受嗎？如果林委員奕華沒有要做文字修正的話，我們就按照這個版本保留送院會處理。
接下來是第二十七條之一。這是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請陳委員椒華說明。
陳委員椒華：保留送院會處理。
主席：部長沒有意見，其他委員也沒有相關的意見，針對第二十七條之一，我們一樣保留送院會處理。
今天朝野協商的所有法案，我們都順利協商完成，今天的結論就是相關提案均保留送院會協商。感謝大家，謝謝。
散會（13時45分）


